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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邪教的法律治理/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丛书/淮扬文化研究文库》编著者刘正峰。

《邪教的法律治理》在比较邪教与宗教异同的基础上，提出了宗教、邪教、伪宗教的界定标准。
书中认为，邪教的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等社会危害使反邪教立法具有必要性；国际人权公约对宗
教的管制立法、域外丰富的反邪教立法实践，使反邪教具有丰富的国际法渊源；中国历史上的反邪教
立法和反邪教实践，使反邪教立法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
本书就完善中国的反邪教立法提出了一系列兼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建议，对中国的反邪教斗争具有重
要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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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制度》等个人专著2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曾获全国古籍整理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二届国家优秀
图书提名奖，以及江苏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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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邪教的概念与本质　　邪教是当今世界的毒瘤，治理邪教是世界各国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
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以法律治理邪教是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探索并实践的一个重要途径，法国、比利时、俄罗斯和中国等
国家都用法律武器即专门立法打击、取缔邪教，取得了积极效果。
美国虽亦深受邪教之害，但并没有反邪教专门立法，甚至对法国、俄罗斯的反邪教专门立法科以“侵
犯宗教自由”之罪，横加指责。
这中间政治方面的考虑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有关邪教的概念及本质界定的困难也是其中不可忽略的一
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本章拟对此加以阐述。
　　第一节 邪教的概念　　邪教概念虽为宗教暨反邪教法学的基础概念，但各国既有的宗教暨反邪教
立法对邪教概念作法律界定的不多。
概念依其是否蕴涵褒贬之意可分为中性概念和价值概念，邪教概念的中西文文义考察表明邪教概念属
于价值概念范畴，学界通常将教义和实践具有反政府、反社会、反人类、反科学的宗教和自称宗教目
的组织归入邪教范畴。
　　一 邪教概念的重要性　　概念是法律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它是对各种法律事实进行抽象概括（
概括出它们的共同特征）而形成的权威性范畴。
概念虽不规定具体的事实状态和具体的法律后果，但每个概念都有其确切的法律意义和适用范围。
当人们把某人、某行为或情况归于一个法律概念时，有关的法律规则和原则即可适用，其主要功能是
对法律事实进行定性，为人们认识和评价法律事实提供必要结构。
以广播电视节目预告表为例，如将它归入著作权法“新闻报道”的概念，广播电视节目预告表依法不
受著作权法保护，但如果将它归入著作权法“著作”的概念，广播电视节目预告表依法受著作权法保
护，在“广西广播电视报社诉煤矿工人报社电视节目预告表使用权纠纷案”中，广西煤矿工人报社未
经广西广播电视报社同意擅自全文转载广西广播电视报社的广西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的一周节目预告
表，一审法院将一周广播电视节目预告表归入新闻报道范畴，一周广播电视节目预告表因此不受著作
权法保护，法院据此判广西广播电视报社败诉；二审法院将一周广播电视节目预告表依法归入著作权
法“著作”范畴，一周广播电视节目预告表因此受著作权法保护，法院据此判广西广播电视报社胜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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